附件1：
2025年“乐购宝鸡 惠享金秋”汽车电子消费券申请用户告知确认函
1、 我已认真阅读并知悉本次宝鸡市“乐购宝鸡 惠享金秋”汽车电子消费券活动的规则条款及上传模板相关内容，并遵循活动的公告要求申领补贴（公告详见宝鸡市商务局网站）。
2、 本次申请宝鸡市汽车电子消费券所提供的相关材料均为本人提供且真实有效。（消费者提交的收款银行的开户行和账号必须准确，银行卡为四大行一类借记卡，二类卡、信用卡、银行卡限额均会导致补贴款转账失败，开户行必须具体到支行或者分行等）。
3、 提交申请资料后，本人将及时通过“建行生活”APP活动页面关注审核进度和材料的修改，如因本人未及时关注导致错过修改时间，无法进行材料修改的，本人将自行承担无法获得补贴的后果。
4、 由于本人提供材料错误、不全、模糊不清或因提交补贴资料选择档位错误等各种类型的原因，导致未审核通过或少领取补贴的情况，本人将自行承担相关后果。
5、 [bookmark: _GoBack]我清楚了解宝鸡市“乐购宝鸡 惠享金秋”汽车电子消费券活动有总名额限制，且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补贴，如因提交资料有误导致退回修改的，需重新申请等规则。
6、 我确认在申领本次活动过程中，汽车销售企业已告知申领流程和规则，对于活动进展和规则有任何疑问，我将通过车企进行咨询了解。
以上信息本人已确认无误，如因未按照活动规则或未及时关注审核进度及结果导致的无法申领及获得补贴的后果，本人自行承担。
（此件一式三份，汽车销售公司、汽车销售人员、消费者各一份）


车企销售公司名称及盖章： 

      
车企销售人员签字：                    消费者签字：
销售人员手机号：                         消费者手机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